
畅享神州休闲旅行版（互联网版）

保障利益 休闲旅行版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本页加粗字体，请在页面展示时加粗加黑
意外身故及伤残 100,000 200,000 500,000 
公共交通意外身故及伤残 50,000 80,000 100,000 计划名称及代码
自驾意外身故及伤残 50,000 80,000 100,000 计划名称 计划代码
意外医疗费用（含门诊和住院），含自费药 10,000 20,000 30,000 畅享神州休闲旅行版（互联网版）计划一 JNLXBZXX1
急性病医疗费用，含自费药 / 2,000 3,000 畅享神州休闲旅行版（互联网版）计划二 JNLXBZXX2
救护车费用 500 1,000 2,000 畅享神州休闲旅行版（互联网版）计划三 JNLXBZXX3
意外每日住院津贴（30日为限） 30 / /
每日住院津贴（30日为限） / 50 60 

旅行延误（每满5小时赔偿100元，但以保险金额为限） / 200 400 

行李延误（每满8小时赔偿300元，但以保险金额为限） / 600 900 

猝死保障 30,000 30,000 50,000 
医疗运送和送返 60,000 100,000 150,000 
身故遗体运返（丧葬费用以16,000元为限） 20,000 30,000 50,000 
个人及犬类宠物责任 20,000 30,000 50,000 
旅行期间家财保障（每件或每套物品赔偿限额
1,000元）

1,000 2,000 3,000 

增值服务-紧急拖车服务（50公里为限） / 包含 包含
增值服务-紧急换胎服务 / 包含 包含
增值服务-修车期间酒店住宿服务/修车期间继续旅行服务（2选1） / 包含 包含
增值服务-院内陪护服务/出院后上门护工服务（2选1） / / 包含

保费表 休闲旅行版
保险期间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1天 5 12 22
2天 7 14 28
3-4天 10 18 35
5-7天 15 26 46
8-10天 22 35 55
11-15天 32 46 68
16-21天 40 58 85
22-30天 55 75 110
31-60天 75 100 150
61-90天 100 130 200
全年（每次旅行最长天数90天） 280 380 660

本保险计划适用于以下场景的旅游活动：
1、日常休闲旅行：包括但不限于城市观光、乡村度假等普通旅游活动。
2、初级户外运动：仅限于3000米以下（不含3000米）且有明确路线和已开发地区的户外活动：由具有正式经营执照的机构
经营，并符合安全规范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远足徒步、户外旅游、健身娱乐登山、露营、山地和非山地定向运动、人工/
景区自然场地攀岩和下降、山地穿越、划船、游泳、拓展运动、自行车观景、人工场地轮滑及浮潜。
3、不包括3000米及3000米以上的户外活动及高风险运动，具体详见保险条款。

产品特色
1.产品保障全面：覆盖本市周边短途旅行 ，包括团建研学活动、休闲户外活动、自驾游等休闲旅行
2.提供旅行期间家财损失保障及个人责任保障
3.公共交通意外身故及伤残享有双重给付，最高可享60万身故伤残保障

投保须知：
1.  本产品承保年龄为出生满60天-90周岁（含）。
2.  保单生效时年满60-70周岁的被保险人，其涉及的身故、伤残及医疗费用相关保险的保险金额为上述保障计划中所载保险金额的一半(50%)，保险费维持不变。保单生效时年满71-90周岁的被保险人，其涉及的身故、伤残及医疗费用相关保
险的保险金额为上述保障计划中所载保险金额的四分之一(25%)，保险费维持不变。
3.  本产品每一被保险人限投1份，若同一个被保险人就同一旅行同时投保本保险公司2份（或以上）任何旅行险或航意险产品（不包括团体保险），且在不同产品中有相同保险利益的，则保险人仅按所投保产品中保额最高的一份保险合同承担
该险别项下的赔偿责任；若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相同，即只对其中一份做赔偿。对于其余保险合同给予退还保险费。
4.   按监管规定，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累计身故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人民币20万元；已满10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累计身故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若未成年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超过上述规定,则以上述规定的保险金额为限。 
5.  本产品承保被保险人以旅游出行为目的，从中国大陆境内（不含港澳台）出发，且目的地在中国大陆境内（不含港澳台）的旅行。本产品可承保被保险人在其中国大陆境内（不含港澳台）日常居住地/日常工作地市级行政区域内的旅行。
6.  本产品须在出行前投保，且保险期间须覆盖旅行全程。 　 　
7.  本产品单次旅行计划仅保障被保险人一次境内旅行。如保险期间为一年，每次承保旅程最长期限为90天。
8.本产品不承保被保险人工作及日常生活期间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
9.本保险计划适用于以下场景的旅游活动：
1）日常休闲旅行：包括但不限于城市观光、乡村度假等普通旅游活动。
2）初级户外运动：仅限于3000米以下（不含3000米）且有明确路线和已开发地区的户外活动：由具有正式经营执照的机构经营，并符合安全规范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远足徒步、户外旅游、健身娱乐登山、露营、山地和非山地定向运动、
人工/景区自然场地攀岩和下降、山地穿越、划船、游泳、拓展运动、自行车观景、人工场地轮滑及浮潜等。
3）不包括3000米及3000米以上的户外活动及高风险运动，具体详见保险条款。
10.若被保险人保单生效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或糖尿病中的任一疾病，则：
在旅行中因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保险条款约定的疾病或其并发症申请索赔的（无论索赔的该疾病/症状是否在该旅行前曾出现），属于除外责任，保险公司将不予赔付。
11.附加旅行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及附加旅行急性病医疗保险：保险人对于保险责任范围内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合理且必须的医疗费用每次事故免赔0元，100%比例赔付。本产品住院津贴，无免赔天数，累计以30天为限。
12.被保险人故意做出的危险性行为而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危险性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不听从导游、领队、教练或现场安全人员的要求及劝阻；违反景区或当地的警示/禁令标示；违规进入国家或当地政府明令禁止
的线路或地区等。
13.理赔时须提供相关出游凭证或拓展活动事故证明（活动组织单位或参与企业出具），包括但不限于跟团订单截图、单位或教育机构组织团建或研学的邮件或者相关通知、住宿发票、过桥、ETC记录、导航历史记录、景区门票、各交友圈晒
照、含拍摄时间详情的旅行照片/视频、入园监控等能证明出游的资料。
14.在中国大陆境内（不含港澳台）的外籍人士和港澳台居民购买本产品需满足：日常居住地在中国大陆境内（不含港澳台），即最近一年在中国大陆境内（不含港澳台）工作或居住满183天以上；如涉及紧急救援，将送返至被保险人在大陆境
内（不含港澳台）的常住地址。
15.就诊医院要求：中国大陆境内（不含港澳台）合法的二级（含）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
16.保单项下：旅行延误责任每满5小时赔偿100元，但以保险金额为限；行李延误责任每满8小时赔偿300元，但以保险金额为限；个人行李与随身物品责任每件或每套行李或物品限额1,000元、身故遗体送返责任丧葬费用以16,000元为限、
旅行期间家财保障每件或每套物品赔偿限额1,000元。　 
17.本产品计划二提供如下增值服务：紧急拖车服务（50公里为限）、紧急换胎服务、修车期间酒店住宿服务/修车期间继续旅行服务（二选一，不可同时享受） ；计划三提供如下增值服务：紧急拖车服务（50公里为限）、紧急换胎服务、修
车期间酒店住宿服务/修车期间继续旅行服务（二选一，不可同时享受）、 院内陪护服务/出院后上门护工服务（二选一，不可同时享受），具体增值服务内容详见服务手册。 　 
18.本产品无犹豫期，请投保人谨慎选择投保，除法律法规或双方另有约定外，保单生效后退保本公司仅退还保单未满期净保险费，退保将会造成投保人的损失，其中未满期净保费=保险费×[1-(保险合同已生效的天数/保险合同保险期限的天
数)] ×（1-10%）。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若本保险合同已发生保险金赔偿，则未满期净保费为零。投保单次旅行保障计划的情形，如投保人按前述约定申请退保，应经保险人同意，并提供被保险人相应的未出行的证明。 　 　 　 　 　 　 　 　
19. 本保单的保费支付方式为一次性支付保单保费，保险费交清前，本合同不生效。（详见相关条款描述） 　 　 　 　
20. 特别说明：自2020年1月26日零点之后投保的保单，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为已知风险，根据相应条款的约定属于责任免除，所有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保险事故，本保单不承担旅行延误、旅行变
更、旅行取消或旅行缩短的任何保险责任。


